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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摘 要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东重机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８５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惠岭 徐大鹏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５６２７７８９ ０５１０－８５６２７７８９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５６２５５９５ ０５１０－８５６２５５９５

电子信箱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ｈｄｈｍ．ｃｏ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ｈｄｈｍ．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４９８

，

７７７

，

２０１．２０ ３８５

，

４７９

，

２３５．９３ ２９．３９％ ４２４

，

５７３

，

９５６．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７６８

，

３８７．７３ １０

，

１２７

，

２０８．０７ １６．２１％ ４４

，

９８８

，

６５９．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６４９

，

９０８．０２ ７

，

９１７

，

４１１．６６ ４７．１４％ ４２

，

７５１

，

５２９．６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８

，

１８５

，

３３３．２２ ２１

，

３９８

，

１３０．０８ －１５．０１％ －１２３

，

９２９

，

５７９．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５０６ １６．２１％ ０．２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５０６ １６．２１％ ０．２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９％ １．２９％ ０．２０％ ８．４３％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元）

１

，

０９１

，

０９０

，

０５６．４８ １

，

００３

，

４２４

，

４８２．３８ ８．７４％ ９１８

，

５００

，

７３７．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７９５

，

０１１

，

４１７．１６ ７８６

，

６０３

，

５９７．１２ １．０７％ ７８４

，

７７５

，

４３２．５２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２

，

０２７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

交易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６

，

０９８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９．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锡振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５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刘桂生 境内自然人

４．１６％ ８

，

３１７

，

５０９ ８

，

３１７

，

５０９

无锡杰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７５％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竺勇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４％ ３

，

６７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７０

，

０００

杨润中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７％ ３

，

３４８

，

６５４ ３

，

３４８

，

６５４

夏洁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７％ ２

，

９４３

，

６０４ ２

，

９４３

，

６０４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

外贸信托·汇金聚富（

ＩＸ

期）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０．８４％ １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８０

，

０００

瞿柏寅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７％ １

，

３３４

，

７０４ １

，

３３４

，

７０４

吴南洋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２％ １

，

２４８

，

７００ １

，

２４８

，

７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是翁耀根和孟正华， 无锡振杰投资有限公

司股东是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孟正华及翁杰，无锡杰盛投资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股东是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翁杰。 翁耀根和孟正华是

夫妻关系，翁杰为翁耀根与孟正华之子。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竺勇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３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股东夏洁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２

，

９４３

，

６０４

股，股东孙文玲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１

，

０７１

，

０７５

股。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４

年，面对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行业竞争激烈的复杂经济环境，公司围绕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与工作目

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加强生产管理，提升生产工艺水平，在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努

力下，积极应对挑战，克服市场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持续推进新产品研发，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加强国内和国际

市场的开拓，使公司的经营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１０９１０９

万元，较

２０１３

年同比增加

８．７４％

，主要原因为公司货币资金、存货、对外投资增

加所致；公司负债总额

２７９０７．７４

万元，；较

２０１３

年同比增加

２８．７３％

，主要原因为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向银行支付

保证金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９８７７．７２

万元，同比上升

２９．３９ ％

；营业利润

１３７４．７９

万元，同比上升

３４．４１ ％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１７６．８４

万元，同比上升

１６．２１ ％

。主要原因为公司为应对不利的经营局面，积极调

整产品结构、不断推出新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市场的订单，加强内部管理控制成本等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估计变更：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对会计估计进

行了变更。变更内容为：对于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信用风险组合进行了细化，同时对于信用风险组

合中采取账龄分析法的计提比例进行了变更。变更的原因如下：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投标业务逐渐增多，导

致其他应收款中投标保证金增加；因施工项目规模扩大，项目安装期间延长，导致其他应收款中员工因公借款增

加；投标保证金和员工借款收回的不确定性风险较低，从而需增加保证金（不含质量保证金）、员工个人借款，备

用金、其他性质的其他应收款组合。根据对公司近年来客户资质情况的了解、应收款项的实际回收情况及坏账的

评估，在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期间，实际坏账核销金额为

０．００

元，占

２０１３

年底应收款项比重为

０．００％

。同时，本公司主营

业务构成中岸桥的业务量逐年增加，其单个标的金额较大，合同执行期、账龄信用期较长，公司认为，现有

１

年以

内（含

１

年）应收账款收回的不确定性风险较低，目前的账龄分析及计提比例不能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因此，对于信用风险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的计提比例进行适当变更，此变更事项可以更加客观、公正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公司的应收债权更接近于公司回收情况和风险状况。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对公司业务的范围无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变

更应收款项的信用风险组合和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属会计估计变更，应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会对以

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无需追溯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以及

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等具体准则， 并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

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财政部印发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应当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财政

部公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因此，经第二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变更后，公司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自

２０１４

年修订和新颁布的

准则及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公司原会计政策执行。本次会计政策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锡华东汇通商贸

有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自有资金对诚栋不锈钢进行增资，增资完成

后，公司持有诚栋不锈钢

５０．９８％

的股份，诚栋不锈钢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685� � �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15-005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9

日通过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

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其中独立董事范健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翁耀根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报告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吴梅生先生、范健先生、孙新卫先生以及离任的本届独立董事王竹平先生、卢立新先生向

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并将在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

201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报告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报告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审计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审计

,2014

年公司总资产为

1,091,090,056.48

元

,

其中

:

流动资产

809,316,140.12

元

,

非流动资产为

281,773,916.36

元

,

总资产比上年末增加

8.74%;

负债总额为

279,077,433.27

元

,

比上年末增加

28.71%;

股东权益合计为

812,012,623.21

元

,

比上年末增加

3.23%

。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报告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公司

2014

年度实现净利润

12,610,904.24

元

,

减去盈余公积

1,261,090.42

元

,

本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11,349,813.82

元。鉴于公司目前在同行业当中股本

规模相对较小

,

为提升公司在参与重大项目投标时的竞争力

,

有利于开拓更多更大的业务市场

,

进一步增强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

,

同时也为更好的回报全体股东

,

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

,

结合控股股东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的提议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的《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

告》

,

公告编号

:2015-002),

确定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以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股本

200,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十股现金分配股利

0.25

元

(

含税

),

总计现金分配股利

5,000,000.00

元

,

剩余

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8

股

,

共计转增

3.6

亿股

,

不送红股。

本预案中的转增金额不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

符合公司在

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公司章程》规定的分配政策以及《未来三年

(2014

年

-2016

年

)

股东

回报规划》

,

有利于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预案发表了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

其在担任公司境内

IPO

审计机构期间

,

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

审计准则》

,

勤勉尽职

,

客观、公正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提请公司董事会继续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

聘任期为一年。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八、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人就本报告发表了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九、审议通过《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十、审议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意见

,

详见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翁耀根、翁杰为关联董事

,

依法回避表决。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关于

201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十二、《关于向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伍仟万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向中信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壹亿伍仟万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银行无锡南长支行申请壹亿陆仟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滨湖支行办理总信用余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信用业务的议

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关于向交通银行无锡城北支行申请授信壹亿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诚栋不锈钢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所需

资金

,

公司拟为其在人民币壹亿元的银行授信额度内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具体条款以公司与贷款银行签订

的担保协议为准。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以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00,000,000

股

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十股现金分配股利

0.25

元

(

含税

),

总计现金分配股利

5,000,000.0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

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8

股

,

共计转增

3.6

亿股

,

不送红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5.6

亿股

,

即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

公司股份每股一元

,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

20,000

万元增加到

56,

000

万元。

《公司章程》做相应修订

,

《章程修正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同时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并由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议案的实施以《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获得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为前提。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85� � �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15-006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9

日通过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二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

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

,

实际

参加表决监事

3

人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浦良生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一、审议通过《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报告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报告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能有效地执行

,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

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

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行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5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其公平

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

,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

为。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

201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公司

2014

年度实现净利润

12,610,904.24

元

,

减去盈余公积

1,261,090.42

元

,

本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11,349,813.82

元。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以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00,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十股现金分配股利

0.25

元

(

含税

),

总计现金分配股利

5,000,000.0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18

股

,

共计转增

3.6

亿股

,

不送红股。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

其在担任公司境内

IPO

审计机构期间

,

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

审计准则》

,

勤勉尽职

,

客观、公正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提请公司董事会继续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

聘任期为一年。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审计

,2014

年公司总资产为

1,091,090,056.48

元

,

其中

:

流动资产

809,316,140.12

元

,

非流动资产为

281,773,916.36

元

,

总资产比上年末增加

8.74%;

负债总额为

279,077,433.27

元

,

比上年末增加

28.71%;

股东权益合计为

812,012,623.21

元

,

比上年末增加

3.23%

。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本议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85� � �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15-007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将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

二

)

会议召开的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4

月

10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4

月

9

日—

4

月

10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9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10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

三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4

月

2

日

(

五

)

召开地点

:

无锡市高浪东路

508

号华发大厦

B

座

24

楼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5

年

4

月

2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均有

权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股东本人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授

权委托书见附件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

(

一

)

审议《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二

)

审议《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三

)

审议《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

;

(

四

)

审议《

2014

年度审计报告》

;

(

五

)

审议《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六

)

审议《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

七

)

审议《关于续聘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

八

)

审议《关于

201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九

)

审议《关于向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伍仟万元的议案》

;

(

十

)

审议《关于向中信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壹亿伍仟万元的议案》

;

(

十一

)

审议《关于向中国银行无锡南长支行申请壹亿陆仟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

(

十二

)

审议《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滨湖支行办理总信用余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信用业务的议案》

;

(

十三

)

审议《关于向交通银行无锡城北支行申请授信壹亿元的议案》

;

(

十四

)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十五

)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要求

,

上述议案六、七、八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

计票并予以披露。议案十五需经特别决议审议

,

即需经出席

2014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

2/3

以上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

2015

年

3

月

20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相关公告。

四、会议登记方式

:

(

一

)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

(

加盖公章

)

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

代理人凭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

(

加盖公章

)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1)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

;

2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

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和《参加会议回执》

(

见附件

2)

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确认登记

,

传真或书面信函

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4

、会议登记时间

:2015

年

4

月

3

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3:30--16:00

。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会议当天现场登记。

5

、 会议登记地点

:

无锡市高浪东路

508

号华发大厦

B

座

24

楼

,

公司法务证券部

,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二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0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投票代码

:362685;

投票简称

:

“华东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元）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议案

２

《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议案

３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３．００

议案

４

《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报告》

４．００

议案

５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００

议案

６

《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

９

《关于向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伍仟万元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关于向中信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壹亿伍仟万元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

１１

《关于向中国银行无锡南长支行申请壹亿陆仟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１．００

议案

１２

《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滨湖支行办理总信用余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信用业务的议

案》

１２．００

议案

１３

《关于向交通银行无锡城北支行申请授信壹亿元的议案》

１３．００

议案

１４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４．００

议案

１５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５．００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

数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6)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操作流程

: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

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

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申

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9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10

日

15:00

的任意时

间。

(

三

)

注意事项

: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

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本次股东大会有十五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

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

姓名

:

徐大鹏 毛赟

地址

:

无锡市高浪东路

508

号华发大厦

B

座

24

楼

电话

: 0510-85627789

传真

: 0510-85625595

(

二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与会股东

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9日

附件

1: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

2015

年

4

月

1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的无锡华东重

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并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单位

(

本人

)

承担。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７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向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伍仟万元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向中信银行无锡分行申请授信壹亿伍仟万元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向中国银行无锡南长支行申请壹亿陆仟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滨湖支行办理总信用余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信用业务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向交通银行无锡城北支行申请授信壹亿元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５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说明：上述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在所列议案右侧的“赞成”、“反对”、“弃权”中任选一项，选择方式以在其后方的空格中打“

√

”为

准，不选或多选则该项视为无效委托；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

委托日期

:

受托人签字

(

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附件

2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参加会议回执

截止

2015

年

4

月

2

日

,

本人

/

本单位持有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拟参加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

姓名或名称

（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

企业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持有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是否本人出席 备注

日期:证券代码:002685� � �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15-009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5

年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情况预计如下

:(

单位

:

万元

)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２０１５

年预计发生金额

２０１４

年实际发生金额

无锡华东重机吊具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

３０００ １０１３．０２

广西北部湾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

２００００ ６２４９．１１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已获得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翁耀根、 翁杰已回避表决。 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无锡华东重机吊具制造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480

万元

实收资本

:480

万元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汪贤忠

注册地址

:

无锡市华清路

132

号

经营范围

:

吊具制造、加工

;

非标金属结构件的制造、加工。

(2)

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9,367,090.59

元

;

净资产

:16,136,849.22

元

;2014

年度营业收入

:22,024,126.13

元

;2014

年度净利润

:821,278.68

元。

(3)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锡华东重机吊具制造有限公司系公司的联营公司

,

公司在该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35%,

是该公司第二大股东

,

公司未在该公司派遣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

,

因此

,

公司对该公司不具有控制权。

2

、广西北部湾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8400

万元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周小溪

注册地址

:

钦州市钦州港勒沟大街

11

号

经营范围

:

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

(2)

最近一期财务情况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27,403,732.88

元

;

净资产

:84,935,275.74

元

;2014

年度营业收入

:63,766,381.77

元

;

2014

年度净利润

:447,303.61

元。

(3)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西北部湾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

简称“华东重工”

)

系公司联营公司

,

公司在该公司持股比例为

35%,

是该公司第

二大股东

,

并且公司董事长翁耀根在该公司担任董事兼总经理职务

,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翁杰在该公司担任董事

职务

,

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惠岭在该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

,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

,

与我公司合作顺利

,

上述关联交易均系生产经营所

需。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依据市场价格为原则协议定价。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无锡华东重机吊具制造有限公司

本公司专注于集装箱装卸设备整机研发、生产和安装、销售

,

并从外部厂商采购吊具等岸桥及轨道吊专用配

件。目前

,

集装箱装卸设备制造业集中度较高

,

为岸桥、轨道吊厂商专业配套吊具的供应商数量较少

;

而关联方自设

立以来一直从事吊具产品的生产、研发和销售

,

产品质量符合本公司要求且毗邻本公司

,

运输相对便捷。因此

,

从关

联方采购能够保障专业配件的供应

,

有利于降低公司采购成本

,

满足本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

并发挥本公司专业化

生产的优势。

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吊具的价格与向非关联方的采购价格整体差异很小。 向关联方的关联采购价格公允、

合理

,

不存在输送利益情形和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2

、广西北部湾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华东重工的控股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北部湾集团”

)

是公司重要客户之一

,

华东重工

亦是北部湾集团的采购平台之一。公司参与投资华东重工并与其发生业务往来

,

有利于巩固公司与北部湾集团的

战略合作关系

,

进而有利于公司稳固并开拓北部湾地区及东南亚等国际市场。本次交易即是双方为了保证业务正

常进行而形成的关联交易

,

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定价原则

,

公平合理

,

未损害任何一方股东及上市公司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

,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

,

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关联

交易的签订和履行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监事会意见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

公司

2015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其

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

,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

行为。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1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该议案还将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2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是双方公司正常业务而形成的

,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

,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

力

,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合作顺利

,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双方公司经营需要

,

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预计的关联交

易依据市场定价原则

,

公平合理

,

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

实施上述预计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

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保荐机构对上述预计关联交易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保荐机构出具的《关于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85� � �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15-010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二〇一四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将于

2015

年

4

月

2

日

(

星期四

)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4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陆公司互动平台

(http://

irm.p5w.net/ssgs/S002685/)

参与本次说明会。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翁耀根先生、财务总监

兼董事会秘书惠岭女士、独立董事孙新卫先生和保荐代表人高亮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加。

特此通知。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 19日

证券代码:002685� � �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15-011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为保证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子公

司无锡诚栋不锈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诚栋不锈钢”

)

的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

公司拟为其在人民币壹亿元的银行授

信额度内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具体条款以公司与贷款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该议

案需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

授权公司董

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无锡诚栋不锈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锡山区东北塘正阳村东方钢材城一期

63

号

318

、

319

室

法定代表人

:

钱洪

注册资本

:2040

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3

年

03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建筑装潢材料

(

不含油漆和涂料

)

、通用机械及配件、炉料、塑料制品、针纺织制

品、化工原料及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的销售

;

金属材料的开平、分条、拉丝、切割、磨砂、剪折加工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与公司关系

:

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诚栋不锈钢

50.98%

的股权。

财务数据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诚栋不锈钢的资产总额为

60,307,708.61

元

,

负债总额为

25,625,525.73

元

,

资产负

债率为

42.49%,

净资产为

34,682,182.88

元

,

营业收入为

308,341,103.30

元

,

营业利润为

7,013,107.94

元

,

净利润为

5,210,

981.14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诚栋不锈钢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

公司为其担保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有利于控股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

,

不会影响公司股东

利益

,

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次担保前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累积对外担保总额为

0

元。本次担保完成后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累积

对外担保总额为壹亿元

,

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占

2013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1%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9日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证监会公

告

[2012]44

号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

,

无锡华

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676

号文核准

,

本公司于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

并于发行完

成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

A

股

50,000,000.00

股

,

面值为每

股人民币

1

元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9.99

元

,

收到股东认缴股款共计人民币

499,500,000.00

元

,

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

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净筹得募集资金人民币

456,190,000.00

元。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2]

第

0151

号验资报告验证

,

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456,190,000.00

元已于

2012

年

6

月

4

日汇入本公司在中信银行无锡分行清扬路支行开立的

7322410182100027635

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存放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专户中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356,538.44

元

,

其中本金

为人民币

1,309,571.05

元

,

利息为人民币

46,967.39

元

;2014

年

12

月

4

日将存放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专户

中的募集资金仅剩余的利息收入余额人民币

1,982,668.80

元转至一般账户中

,

并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2014

年

2

月将

存放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中的募集资金仅剩余的利息收入人民币

17,461.03

元转至一般账户中

,

并

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本公司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制定《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专户进行集中管理募集资金

,

并且由公司会计部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

,

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

,

由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存放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专户中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

356,538.44

元

(

含利息收入

46,967.39

元

);2014

年

12

月

4

日将存放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专户中的募集资

金仅剩余的利息收入余额人民币

1,982,668.80

元转至一般账户中

,

并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2014

年

2

月将存放于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中的募集资金仅剩余的利息收入人民币

17,461.03

元转至一般账户中

,

并办理完毕注

销手续。

在

2012

年

7

月

10

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及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

协议约定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105

台轨道吊、

24

台岸桥产能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该专户初始余额为

35,425.00

万元

,2012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8,759.23

万元、用于扩建项目

6,

385.01

万元

,2012

年

10

月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

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为自

2012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2

日止

,

不超过

12

个月

);2013

年用于扩建项目

1,696.88

万

元

, 2013

年

9

月

10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

2012

年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

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

)18,442.38

万元

(

包括利息收入

419.54

万元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并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

年用于扩建项目

430.03

万元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用于扩建项目累计共计

17,271.19

万元

,

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已全部转成永久性流动资金

,

该专户余额为

1,356,538.44

元

(

含利息收入

46,967.39

元

)

。

在

2012

年

6

月

18

日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及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

该专户初始余额为

3,500.00

万元

,

已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从该账户转账

700.00

万元至广西北部湾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验资账户验资

,

协议约定该账户仅用于公司投资设立广西北部湾华东重工有限公司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2014

年

11

月向广西北部湾华东重工有限公司支付剩余投资款

2,800.00

万元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投资款全部支

付完毕。

2014

年

12

月将该专户剩余利息收入人民币

1,982,668.80

元转至一般账户中

,

并办理该专项账户的注销手

续。

在

2012

年

7

月

10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及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

截至

2012

年

6

月

18

日

,

专户余额为

6,694.00

万元

,

协议约定该账户仅用于公司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

,

截至

2012

年

7

月

5

日

,

该账户余额已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使用及管理均按照上述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履行

,

未存在异常现象。

2014

年

2

月将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仅剩余的利息收入人民币

17,461.03

元转至一般账户中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已办理完毕该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附表

1)

。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为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园西拓区

,

根据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签署的《无锡华

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本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用于

105

台轨道吊、

24

台岸桥产

能扩建项目

,

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等发生变更。公司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模式

,

并优化了

生产工艺流程

,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管理

,

秉承着节约、合理及高效的原则使用募集资金

;

在保证实现募投项目设计生产能力的基础上

,

考虑到

(1)

募投项目的区域机加工配套能力提升和完善

;(2)

本地区新

成立了国家级的起重机检验检测中心

;(3)

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投入到软件无形资产投资、研究开发费用等综合因

素

,

募投项目减少了加工设备、检测设备、软件等无形资产以及研发费用等的支出

,

累计节余了募集资金

18,442.38

万元

(

包括利息收入

419.54

万元

)

。

2013

年

9

月

10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决定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18,442.38

万元

(

包括利息收入

419.54

万元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并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已全部转成永久性流动资金。

3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

,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对上述募集资金项目先行投入

,

截至

2012

年

6

月

15

日

,

本公司已

预先投入项目款计人民币

87,592,286.29

元

,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募集资金

87,592,286.29

元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已置换完毕

,

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共计人民币

172,711,997.57

元

,

已完成投资总额的

99.25%

。

4

、公司超募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

10,194.00

万元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已累计使用

7,394.00

万元。

2012

年

6

月

15

日

,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6,694.00

万元以偿还银行贷款

,

其中农业银行无锡

滨湖支行

1,000.00

万元、中信银行无锡清扬路支行

2,800.00

万元、招商银行无锡城西支行

1,894.00

万元、中国银行无

锡南长支行

1,000.00

万元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上述贷款已全部偿还

;2012

年

6

月

15

日

,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

,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3,500.00

万元在广西钦州市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港迪电气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广西北部湾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投资款全部支付完毕。

5

、

2012

年

10

月

22

日

,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为自

2012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2

日止

,

不超过

12

个月。

2013

年

9

月

10

日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18,442.38

万元

(

包括利息收入

419.54

万元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并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此

3,000.00

万元也已转成永久性流动

资金。

6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

存放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专户中的募集资金

余额为

1,356,538.44

元

(

含利息收入

46,967.39

元

)

。

2014

年将存放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和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专户中的募集资金剩余利息收入余额共计

2,000,129.83

元全部转为一般账户中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均为

0.00

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

附表

2)

。

1

、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为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园西拓区

,

根据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签署的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本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

35,425.00

万元用于

105

台轨道吊、

24

台岸桥产能扩建项目

,

公司在本年度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模式

,

并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

,

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管理

,

秉承着节约、合理及高效的原则使用募集资金

;

在保证实现募投项目设计生

产能力的基础上

,

考虑到

(1)

募投项目的区域机加工配套能力提升和完善

;(2)

本地区新成立了国家级的起重机检验

检测中心

;(3)

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投入到软件无形资产投资、研究开发费用等综合因素

,

募投项目减少了加工设

备、检测设备、软件等无形资产以及研发费用等的支出

,

累计节余了募集资金

18,442.38

万元

(

包括利息收入

419.54

万元

),2013

年

9

月

10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18,442.38

万元

(

包括利息收入

419.54

万

元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

,

并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已全部转成永久性流动资金。因此

105

台轨道吊、

24

台岸桥产能扩建项目变更后的投资总

额为

17,402.16

万元。本年度对

105

台轨道吊、

24

台岸桥产能扩建项目实际投入金额为

430.03

万元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对该项目实际累计投入金额为

17,271.19

万元

,

累计投资进度为

99.25%,

剩余需投资的募集资金

130.96

万元存

放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专户中。

2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未出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2

、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附表

１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０１４

年度

编制单位：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５

，

６１９．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

，

２３０．０３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４５

，

４８８．０３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８

，

０２２．８４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３９．５１％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１

）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

１０５

台轨道吊、

２４

台岸桥

产能扩建项目

否

３５

，

４２５．００ １７

，

４０２．１６ ４３０．０３ １７

，

２７１．１９ ９９．２５ ２０１３－８－３１ ９８３．６０

否 否

２

、转成永久性流动资金 是

１８

，

０２２．８４ １８

，

０２２．８４ １０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３５

，

４２５．００ ３５

，

４２５．００ ４３０．０３ ３５

，

２９４．０３

超募资金投向

１

、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否

３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８００．０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归还银行贷款 否

６

，

６９４．００ ６

，

６９４．００ ６

，

６９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１０

，

１９４．００ １０

，

１９４．００ ２

，

８００．００ １０

，

１９４．００

合计

４５

，

６１９．００ ４５

，

６１９．００ ３

，

２３０．０３ ４５

，

４８８．０３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１

、公司超募资金

１０１９４

万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６６９４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其中农业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１０００

万元、中信银行无锡清扬路支

行

２８００

万元、招商银行无锡城西支行

１８９４

万元、中国银行无锡南长支行

１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述贷款已全部偿还；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３５００

万元在广西钦州市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港迪电气集团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广西北部湾华东重工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述投资已

履行完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定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１８

，

４４２．３８

万元

（包括利息收入

４１９．５４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已全部转成永久性流

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依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８９４

号专项

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金额为

８

，

７５９．２３

万元，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决定使用募集资金

８

，

７５９．２３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置换已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止，不

超过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１８

，

４４２．３８

万元 （包括利息收入

４１９．５４

万元）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此

３０００

万元也已转成永久

性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模式，并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募集资金使

用进行严格管理，秉承着节约、合理及高效的原则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实现募投项目

设计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考虑到（

１

）募投项目的区域机加工配套能力提升和完善；（

２

）本

地区新成立了国家级的起重机检验检测中心；（

３

）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投入到软件无形

资产投资、研究开发费用等综合因素，募投项目减少了加工设备、检测设备、软件等无形

资产以及研发费用等的支出，累计节余了募集资金

１８

，

４４２．３８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

４１９．５４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其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专

户

１３５．６５

万元（包含利息收入

４．６９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在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设立的两个专项账户上的募集资金

已全部使用完毕，并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

２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２０１４

年度

编制单位：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１

）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１

、

１０５

台轨道吊、

２４

台岸桥产能扩

建项目

１０５

台轨道吊、

２４

台

岸桥产能扩建项目

１７

，

４０２．１６ ４３０．０３ １７

，

２７１．１９ ９９．２５ ２０１３－８－３１ ９８３．６０

否 否

２

、转成永久性流

动资金

１０５

台轨道吊、

２４

台

岸桥产能扩建项目

１８

，

０２２．８４ － １８

，

０２２．８４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５

，

４２５．００ ４３０．０３ ３５

，

２９４．０３ ９８３．６０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募投项目】

一、公司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模式，并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管理，秉承着节约、合理及高效

的原则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实现募投项目设计

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考虑到（

１

）募投项目的区域机加工配套能力提

升和完善；（

２

）本地

区新成立了国家级的起重机检验检测中心；（

３

） 公司已利用自有资

金投入到软件无形资产

投资、研究开发费用等综合因素，募投项目减少了加工设备、检测设

备、软件等无形资产

以及研发费用等的支出，累计节余了募集资金

１８

，

４４２．３８

万元（包括

利息收入

４１９．５４

万元）。

二、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计

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使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１０５

台轨道吊、

２４

台岸桥产能扩建项目”的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出具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上述议案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进行了公告。

三、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述节余募集资金

１８

，

４４２．３８

万元已全部

转成永久性流动资金。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募投项目】

一、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严峻，机械制造业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港口

码头集装箱装卸机械市场需求增长放缓， 募投项目产能利用率不

足；

二、市场竞争激烈，为获取订单，公司调整投标策略，产品毛利率有

所下降；

三、为开拓国内外市场，公司销售费用有所增加，人员工资等费用增

加亦导致管理费用有所增长。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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